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原北京康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              电 话：82253558

· 项目名称：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淮滨路6号“当代万国府”部分商业、商业（公寓）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咨询
· 委托人：
南京鑫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评估专业人员：
吴薇、郑燚
· 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1-1-0060-P01DYGJ2号

咨询意见函

南京鑫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淮滨路6号“当代万国府”部分商业、商业（公寓）用房房地产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委托人南京鑫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淮滨路6号“当代万国府”部分商业、商业（公寓）用房房地产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苏（2020）宁鼓不动产权第0031530号]、《南京市房产测绘成果报告》[房测字第202003110052号等四本]、《房屋面积清单》及委托人介绍，咨询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3175.12平方米，建筑面积为8096.55平方米
，具体详见下表：
	序号
	楼栋
	房号
	建筑面积（平方米）
	用途

	1
	4
	101
	78.77
	公寓

	2
	4
	102
	78.62
	公寓

	3
	4
	103
	70.09
	公寓

	4
	4
	104
	78.77
	公寓

	5
	4
	105
	78.62
	公寓

	6
	4
	106
	78.77
	公寓

	7
	4
	107
	65.14
	公寓

	8
	4
	108
	64.52
	公寓

	9
	4
	109
	65.14
	公寓

	10
	4
	110
	65.14
	公寓

	11
	4
	111
	65.14
	公寓

	12
	4
	112
	95.43
	公寓

	13
	4
	113
	65.14
	公寓

	14
	4
	114
	65.14
	公寓

	15
	4
	115
	65.14
	公寓

	16
	4
	116
	64.52
	公寓

	17
	4
	117
	65.14
	公寓

	18
	4
	201
	78.77
	公寓

	19
	4
	202
	78.77
	公寓

	20
	4
	203
	53.84
	公寓

	21
	4
	204
	78.62
	公寓

	22
	4
	205
	70.09
	公寓

	23
	4
	206
	78.77
	公寓

	24
	4
	207
	78.62
	公寓

	25
	4
	208
	53.84
	公寓

	26
	4
	209
	78.77
	公寓

	27
	4
	210
	78.77
	公寓

	28
	4
	211
	65.14
	公寓

	29
	4
	212
	64.52
	公寓

	30
	4
	213
	65.14
	公寓

	31
	4
	214
	65.14
	公寓

	32
	4
	215
	65.14
	公寓

	33
	4
	216
	95.43
	公寓

	34
	4
	217
	65.14
	公寓

	35
	4
	218
	65.14
	公寓

	36
	4
	219
	65.14
	公寓

	37
	4
	220
	64.52
	公寓

	38
	4
	221
	65.14
	公寓

	39
	4
	301
	78.77
	公寓

	40
	4
	302
	78.77
	公寓

	41
	4
	303
	53.84
	公寓

	42
	4
	304
	78.62
	公寓

	43
	4
	305
	70.09
	公寓

	44
	4
	306
	78.77
	公寓

	45
	4
	307
	78.62
	公寓

	46
	4
	308
	53.84
	公寓

	47
	4
	309
	78.77
	公寓

	48
	4
	310
	78.77
	公寓

	49
	4
	311
	65.14
	公寓

	50
	4
	312
	64.52
	公寓

	51
	4
	313
	65.14
	公寓

	52
	4
	314
	65.14
	公寓

	53
	4
	315
	65.14
	公寓

	54
	4
	316
	95.43
	公寓

	55
	4
	317
	65.14
	公寓

	56
	4
	318
	65.14
	公寓

	57
	4
	319
	65.14
	公寓

	58
	4
	320
	64.52
	公寓

	59
	4
	321
	65.14
	公寓

	60
	4
	401
	78.77
	公寓

	61
	4
	402
	78.77
	公寓

	62
	4
	403
	53.84
	公寓

	63
	4
	404
	78.62
	公寓

	64
	4
	405
	70.09
	公寓

	65
	4
	406
	78.77
	公寓

	66
	4
	407
	78.62
	公寓

	67
	4
	408
	53.84
	公寓

	68
	4
	409
	78.77
	公寓

	69
	4
	410
	78.77
	公寓

	70
	4
	411
	65.14
	公寓

	71
	4
	412
	64.52
	公寓

	72
	4
	413
	65.14
	公寓

	73
	4
	414
	65.14
	公寓

	74
	4
	415
	65.14
	公寓

	75
	4
	416
	95.43
	公寓

	76
	4
	417
	65.14
	公寓

	77
	4
	418
	65.14
	公寓

	78
	4
	419
	65.14
	公寓

	79
	4
	420
	64.52
	公寓

	80
	4
	421
	65.14
	公寓

	81
	5
	101
	369.19
	商铺

	82
	5
	102
	82.47
	商铺

	83
	5
	103
	49.43
	商铺

	84
	5
	104
	56.69
	商铺

	85
	5
	105
	115.46
	商铺

	86
	6
	101
	53.78
	商铺

	87
	6
	102
	85.44
	商铺

	88
	6
	103
	53.67
	商铺

	89
	6
	104
	80.33
	商铺

	90
	7
	101
	9.75
	商铺

	91
	7
	102
	1271.49
	商铺

	92
	7
	103
	46.82
	商铺

	93
	7
	104
	46.36
	商铺

	94
	7
	105
	52.82
	商铺

	95
	7
	106
	45.4
	商铺

	96
	7
	107
	44.87
	商铺

	合计
	8096.55
	——


根据委托人介绍，咨询对象已建设完成，正在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更新建筑物信息的过程中，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用途为商业及商业（公寓），本次咨询时点为2021年1月27日，咨询目的是为金融机构（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审批贷款了解咨询对象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北京丰科新元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1年1月27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约为人民币20000万元，楼面单价约24702元/平方米。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对其价格作出初步估算，经现场勘查后该结果会据实调整。本次咨询结果仅供参考，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估价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是以设定咨询对象能取得登记有建筑物信息的《不动产权证书》，且建筑面积及用途与设定面积、用途一致，且商铺为临街（淮滨路）商铺，层高为超高（5-6米）层高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估价报告》为准。
4.本次咨询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是以建筑面积占其所属项目地上建筑面积比例分摊计算得出，准确数值应以《不动产权证书》或相关部门提供的《土地分摊测绘报告》为准，如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与最终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或《土地分摊测绘报告》中数值不一致，则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5.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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